关于《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bookmark0]一、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
[bookmark: bookmark4]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讲话精神，加快构建我市公共资源交易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提高国有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重点规范小额公共资源交易行为，推动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健康规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4〕21号）、《招标人主体责任履行指引》（发改法规〔2025〕1358号）、《2026年全省公共资源交易工作要点》（皖公管联办〔2026〕1号）等文件，起草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二、文件制定过程
本《实施意见》起草工作启动于2026年3月，在充分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招标人主体责任履行指引》《2026年全省公共资源交易工作要点》等文件精神、借鉴其他地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市实际情况，中心组织人员多轮讨论修改完善，并征求发改、司法、财政、住建、交通、农业农村、水务等有关市直部门以及镇（街道）意见建议，最终形成本《实施意见》。
[bookmark: bookmark7]三、文件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共分五部分、十三条。
[bookmark: _GoBack]第一部分：分类推进交易项目“应进必进”。明确目录内项目应当进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目录外小额项目鼓励进入阳光交易平台实行电子化交易，设定鼓励进平台的限额标准（工程施工10万元及以上、货物服务5万元及以上、农村产权单宗评估值小于5万元）。小额项目交易目录实行动态管理。
第二部分：强化招标人主体责任。明确招标人对招标投标活动的科学性、合法性、廉洁性负主体责任，要求健全内控机制；重申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程序要求，禁止规避招标、排斥竞争等行为；细化招标文件编制、计划发布、代理监督、结果自查、资料保存等具体职责。
第三部分：提升数智效能与交易质效。规范评标方法选择、代理机构管理、评标专家管理、远程异地评标等交易过程管理；推进“智慧公管平台”建设，实现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动态监测预警、跨部门数据共享及人工智能应用探索。
第四部分：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建立小额项目监管机制，明确招标人内控责任及各方监管职责；实施多层次立体化监管，深化行纪衔接、行刑衔接，开展“三清单”核查比对；强化标后履约监督，落实合同履约“抽查+通报”机制，明确行业主管部门日常监管和综合管理部门随机抽查职责。
第五部分：强化组织保障与协同联动。建立多部门联络会商机制，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责；统筹协调推进，督促招标人履职，加大“人工智能+招标投标”支持力度；压实监管责任，对履职不到位的进行督促提醒，失职失责的依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承办单位：桐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人：金雄峰 总工程师 669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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